
阎发改审发〔2022〕62号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阎良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期

建议书的批复

西安市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你单位《关于报送阎良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期建议书的函》（阎建函〔2022〕103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建设阎良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期。现将项目建议书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地址：西安市阎良区新华路街道办金松小区东侧，筑城小区西侧。

二、项目实施单位：西安市阎良区航远产城融合建设有限责任公司
三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4074.02㎡，其中：地上建筑面积9551.83㎡，地下建筑面积4522.19㎡。主要建设内容为保障性租赁住宅、地下车库及相关配套设施等。
四、建设周期：项目建设周期24个月。
五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约12100万元，所需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及自筹。

请接文后，抓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，尽快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报我委审批。       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2022年11月9日

项目代码：2211-610114-04-01-924692
抄送：市发改委，区政府办，区统计局，区应急管理局，生态环境分局，
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。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2022年11月9日印发
西安市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报送阎良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期建议书的请示
区发改委：

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，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，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，加快构建多主体供应、多渠道保障的住房制度，切实解决好新市民、青年人的住房问题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现申请项目的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阎良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期

二、项目建设地址：本项目位于西安市阎良区新华路街道办金松小区东侧，筑城小区西侧。
三、项目主管单位：西安市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四、法人代表：康震

五、项目实施单位：西安市阎良区航远产城融合建设有限责任公司

六、法人代表：于帆
七、项目建设性质：新建
八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保障性租赁住宅、地下车库及相关配套设施等。项目占地5995.7㎡，总建筑面积约14074.02㎡。

九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约121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及申请专项债。

十、项目建设周期：24个月
十一、项目项目效益分析：住房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，因为它直接关系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；同时住房问题也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：因为它涉及社会安定团结、民心所向，经济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缓解在本区工作且无自有住房的新市民、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，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，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。

妥否，请审批。

联系人：林耶廷        电话：18292829777
西安市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8日     
